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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成立合夥企業的關連交易成立合夥企業的關連交易成立合夥企業的關連交易成立合夥企業的關連交易    

    
茲提述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12 月 16 日的兩份公

告（「該等公告該等公告該等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i)本公司通過股權計劃投資於新源合夥企業及新電合

夥企業之關連交易，以及(ii)本公司投資於國壽成達（無錫）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

夥）（「無錫無錫無錫無錫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合夥企業」）之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

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新源合夥企業、新電合夥企業及無錫合夥企業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新源新源新源新源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及新電合夥企業及新電合夥企業及新電合夥企業及新電合夥企業    

 

新源合夥企業及新電合夥企業均將主要投資於綠色低碳投資標的（例如風電、光伏、

儲能等清潔能源項目），並重點關注滿足如下要求的項目： 

 

 對投資項目測算的內部收益率不應低於 6%，但可結合宏觀經濟形勢、資金市場

情況、戰略發展需要等實際情況對上述基準進行適度調整； 

 

 投資項目應符合國家産業政策，例如《國務院關於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

發展經濟體系的指導意見》（國發〔2021〕4 號），投資項目的立項、開發、建

設、運營等環節均已履行法定程序，且項目公司最近兩年無不良信用記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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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源合夥企業／新電合夥企業在項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原則上不應低於 34%，

投資項目的資本金比例不應低於項目總投資額的 20%，且新源合夥企業／新電

合夥企業對單一投資項目的投資額不得超過其全體合夥人認繳出資總額的

50%。 

 

無錫無錫無錫無錫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合夥企業    

    

無錫合夥企業將主要直接或間接投資於醫療健康和科技創新領域的私募股權項目，並

重點關注滿足如下要求的項目： 

 

 醫療健康領域圍繞四大核心賽道進行投資布局，包括生命科學、醫療科技、醫

療服務和流通、數字醫療，構建大健康產業生態，並專注於自主研發能力強、

平台技術領先、國產替代優勢明顯的優質企業投資； 

 

 科技創新領域主要關注三大投資方向，包括新經濟時代的新型基礎設施、核心

技術平台以及產業升級應用，投資具備領先技術優勢、清晰商業模式、較高財

務投資價值的優質科技標的。其中，新型基礎設施重點關注驅動經濟數字化和

智能化轉型的基礎設施資産，核心技術平台重點關注以雲計算、大數據、人工

智能、半導體、智能終端爲代表的核心技術平台，産業升級應用則關注醫療等

傳統行業向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的新應用和新模式； 

 
 對投資項目測算的內部收益率不應低於 8%，但可結合宏觀經濟形勢、資金市場

情況、戰略發展需要等實際情況對上述基準進行適度調整；及 

 

 無錫合夥企業對單一投資項目的投資額不得超過全體合夥人認繳出資總額的

20%。並且，除非經投資顧問委員會同意，無錫合夥企業投資於第三方管理人

所管理私募基金的金額不得超過全體合夥人認繳出資總額的 20%。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邢家維邢家維邢家維邢家維    

公司秘書 
 

香港，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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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王濱、蘇恒軒、利明光、黃秀美 

非執行董事： 袁長清、王軍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 湯欣、梁愛詩、林志權、翟海濤 

 


